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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级新区（以下简称国新区）是国家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区，也是国家创新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承担着不同于传统行政区和其他经济开发区的职责与功能，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有

着重要的战略位置。自 1992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浦东新区至 2017 年雄安新区的成立，国新区的发

展已经历 25 年有余。国新区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其时间序列，分析其历史演变规律，
对今后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术界，随着中国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国新区的频繁设立，国新区的相关研究为越来越

多的学者所关注。已有许多研究关注国新区的设立意义、行政体制和具体功能，如从多个视角总结了

国新区发展的行政逻辑[1]，并对比分析了国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2][3]3[4]、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论述国新

区的积极作用等[5]。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新区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个

国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由此导致各个国新区的特征和功能定位不同。通过划分国新区的

发展阶段，在差异中探寻国新区规划建设的一般规律，总结国新区演变历程，归纳同一阶段国新区的

共同特征，区分各个阶段之间的不同。不仅能为判断国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依据，也利于将国新

区与国外新区的研究成果置于一个较为统一的研究框架中，更好地借鉴经验进行国新区建设。
在实务界，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高起点、高规划、高标准”

建设雄安新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又将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高度结合，推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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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级新区是以行政区与功能区为基础，经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中国国家改革与发展战略

任务的综合性新区。经过二十余年的建设发展，国家级新区数量得以增多、空间布局逐步优化、功能定位日

趋完善，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而当今中国存在着种类多样的功能区，无论在理论亦或实践过程中

都容易与国家级新区相混淆。即使是在 19 个国家级新区内部，不同阶段设立的国家级新区有不同的功能定

位，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使命。因此，研究国家级新区的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合理划分国家

级新区的历史类型，有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国家级新区所处的不同阶段，从而根据差异性功能定位设立合

理的战略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的实施措施，实现区域的协同发展。基于功能定位的角度可将国家级新区划分

为“经济特区”型、“经济开发区”型和“新城”型三种历史类型，目前国家级新区正处于“新城”型的建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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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何有效建设国新区成为“体制机制改革的新高地”？首先要清楚

国新区的演变历史，即 1992 年以来国新区的发展历程，厘清国新区背后的演变逻辑。其次要分析在当

前阶段国新区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功能定位有哪些？将来国新区的演变趋势是什么？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在梳理国新区设立的批复文件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功能定位作为主

要维度，用以划分国新区的历史阶段，进而探寻其演进规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对将来

一段时间内国新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二、“经济特区”型的国家级新区：1992-2010 年

“经济特区”型的国家级新区主要是指在 1992 年至 2010 年期间设立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

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这一时期设立的国新区主要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延续。所谓“经济特区”，在广义

上是指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划分一部分区域推行不同于其他区域的优惠政策，用以构建较为安

全开放的投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繁荣的目标。[6]10 狭义上，中国的“经济特区”特指设立的

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和海南省这五个综合型经济特区。
（一）“经济特区”型国新区的设立背景

改革开放之初，客观上需要在旧体制与既得利益网络相对稀薄的区域寻找新的发展起点，试验新

制度，从而率先推进改革进程。在这一大环境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得以设立。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窗口”和“排头兵”，“深圳模式”在取得成果并总结发展经验后，需发挥其“试验推广”的作用。[7]而

在 1988 年增设的海南经济特区，由于其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在起步发展阶段并没有达到中央批复

设立时的预计期望。为了维持对于“深圳模式”的信心，中央亟需寻找另一经济增长点复制这一发展模

式，从而实现由点及面，将其改革经验推广至拥有更多重量级产业的中国内陆地区。在此特殊背景下，
冠以“国家级新区”身份的上海浦东新区于 1992 年应运而生。

在 1990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正式宣布中央允许在上海浦东地区实行部分经济特区的政

策，[8]1308 随后中央于 1991 年公开授意上海浦东新区将是最后一个得到官方批复的经济特区。 由此可

见，这一时期设立的浦东新区可以看作是“经济特区”发展模式在中国内陆的一种延续。而天津滨海新

区起步建设时间与上海浦东新区的设立时间大致相同，但直至 2006 年滨海新区才正式加入“国家队”
行列，重庆两江新区也直到 2010 年才正式得到国家批复。虽然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的设立时间相对

较晚，但并没有影响到其享有与浦东新区同样的类似于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这三大新区均被列为国

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且均享有级别较高的行政管理权限。
（二）“经济特区”型国新区的特点

1.享有特殊的财税优惠政策

在中国，经济特区的特殊性在于中央对其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引导，尤其是经济层面的政策红利。[9]

“深圳模式”得以成功除了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之外，还在于其享有的政策红利，尤其是财税方面的优

惠政策。经济特区通过实行特殊的税收、外贸与金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如进口生产资料可获得

免税和征收 15%的企业所得税等。深圳经济特区正是充分挖掘政策优惠的潜力，抓住先机，积极创

新，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实现自身的高速发展。
作为经济特区的延续，这一时期设立的国新区也同样享有特殊优惠政策。如浦东新区内的“三资

企业”所得税同样按照 15%的税率计征，且出口产值达到企业年产值 70%以上的，按照 10%征收所得

税。同时，区内企业进口的自用生产管理设备均予以免税。此外，在中央 1990（100）号文件中规定，在
新区建设的头五年时间中，新增的财政收入全部自留给新区的进一步开发。而滨海新区同浦东新区一

样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在 2005 至 2009 年间还享受到中央财政每年 10 亿元的专

项支持。两江新区内企业减按 15%税率缴纳所得税的申请门槛降低，且除享有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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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似的财税优惠政策外，还另享西部开发的特殊政策支持。国家优惠财税政策的扶持为国新区创立

之初的原始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后期增设的国新区相比，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享有最

大限度的国家政策支持。
2.承载综合性经济功能定位

国外学界对“经济特区”的概括则较为宽泛，功能相对单一的出口加工区（EPZs）、自由贸易区

（FTZs）和科技研究园区等均属于经济特区的范畴，而不单单指中国的综合型经济特区。中国的经济特

区是一个包含了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技研究园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区等区域的综合体。[10]65

与中国的经济特区相类似，这一时期设立的三个国家级新区均被列为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示

范区。[11]13 在功能定位方面，浦东新区覆盖了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和华夏文化旅游区等开发区的功能，形成了综合性经济区域，并在

此基础上围绕服务型经济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滨海新区则囊括了临空产业区、先进制造业产业

区、临港工业区、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港物流区、滨海旅游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和天津港等开

发区的具体功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围绕高端制造业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两江新区则在容纳江北

嘴中央商务区、龙兴先进制造区和蔡家高新技术产业区等十大功能区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现代服务

业和制造业的都市综合性新区，着重统筹城乡发展。由此可见，国新区发展初期的三个国新区承载着

更为复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功能，是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国新区。

三、“经济开发区”型的国家级新区：2011-2016 年

“经济开发区”型的国家级新区主要是指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设立的舟山群岛新区、兰州新

区和南沙新区等 15 个国新区。 这一时期得到密集批复的国新区主要承担着行政级别较高的“经济开

发区”的功能定位。所谓“经济开发区”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学术定义，一般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程序给予

优惠政策设立的专门性经济区域，[12]3 以此区别于中国对综合性经济特区的定义。中国的开发区与其

他国家设立的经济特区在类型等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13]231 如中国的开发区也泛指各类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在内的各类经济型特殊区域。
（一）“经济开发区”型国新区的设立背景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综合性区域发展模式对于原

区域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且起步发展时需强有力的优惠政策扶持，大范围推广的成本过高。而单一

功能的经济区域设立的成本较低且易于效仿。 因此，在借鉴“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1985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三个区域建立沿海专门性经济开发区，
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 随后便兴起了开发区建设热潮。 同理，在国新区创立初期的综合配套改革

得以成功后，出于平衡区域经济和配合重大战略实施的考量，中央亟需增设一批国新区进行专项领域

改革。因此，从 2011 年批复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至 2016 年批复设立江西赣江新区期间陆续增设了

15 个国新区，在借鉴设立初期三大国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在专项的功能范围内进行配套的改革

试验。
（二）“经济开发区”型国新区的特点

1.财税优惠政策缩减

优惠政策通常是为了解决某一时期内的发展问题而采用的特殊手段，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体现

了享受该政策对象的特殊性。维护社会公平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原则，特殊的优惠政策带来的不平

等致使它无法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因此，在“经济特区”发展模式运行稳定后，为了进行大规模推广，
缩减经济开发区优惠政策不可避免。如经济开发区内仅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减按 15%缴纳企业所

得税。因此，在优惠政策缩减的情况下，经济开发区充分利用了区域内资源，将有限的优惠政策内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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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优势，保持该发展模式的生命力。[14]

与经济开发区相同的是，这一阶段增设的国新区也同样面对政策支持力度缩减的问题。在特殊的

历史时期，为树立“国家级新区”的品牌，推动这一发展模式的成功运行，中央需要提供特殊的政策利

好点和级别较高的行政管理权限。因此，在宏观层面，中央加强了对初期阶段设立的浦东新区、滨海新

区和两江新区的建议指导，且为保证中央层面的意见落地，国家各部委都直接参与了国新区的建设进

程。 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以及国新区数量的增加，中央很难直接介入所有国新区的建设发展。 从

国新区的批复文件中可看出，中央正在将引导国新区发展的任务逐步交付给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

府，要求其切实落实对于国新区建设的组织领导。自 2011 年批复设立兰州新区后，财税优惠政策越来

越少，国新区的优势也从财税政策扶持变为“先试先行”的试验高地，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国新区招商

引资的力度。而到了 2014 年之后设立的国新区更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家财税优惠政策方面的支持。
2.承载专门性经济功能定位

与经济特区相比，经济开发区的功能定位相对单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发展竞争性加工产业

的出口加工区、有足够航线保障和物流支持的自由贸易区、着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新技术开发

区，同时还有致力于吸引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贸易区、利用旅游环境优势吸引投资开发的旅

游开发区等等。
在这一阶段设立的国新区，同样也承载着专门性更强的功能定位。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作为中

国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依托临港工业、物流、渔业和旅游等产业支柱，形成具有现代海洋经济特色的

开放经济体系。兰州新区依托新材料、装备制造、临空加工制造等产业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纵深发

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转型。南沙新区主要致力于建设粤港澳全面合作的示范区域。贵安新区则

通过打造具有航空航天特色的制造业基地，辅以建设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旅游休闲开发区，来探

索一套欠发达区域后发赶超的路子。[15]43-47 由此可见，相比于上一阶段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
一时期增设的国新区功能定位更加细化，着重发展特色产业，通过专项改革配合相关战略使命的落

地实施。

四、“新城”型的国家级新区：2017 年之后

“新城”型的国家级新区目前是指于 2017 年批复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在功能定位方面，这一阶

段设立的国新区与之前设立的国新区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不仅承担着综合性的经济改革任务，同时也

担当了更多的社会建设发展使命，属于“新城”型国家级新区。
“新城”在广义上是指“城市规划设计的一种模式，用来重新安置大城市的居民住宅、医院、工业等

场所以及文化、娱乐和购物等中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相对自主的新社区”[16]。国外学界对于“新城”
研究的起步较早，包括田园城市（garden city）、卫星城（satellite city）、广亩城（broadacre city）和边缘城

市（edge city）等在内的诸多概念均属于国外新城研究的范畴。 国内对于“新城”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晚，
最早可追溯至 1950 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
“梁陈方案”。

（一）“新城”型国新区的设立背景

在首批经济开发区成功运作的激励下，上千个主要由基层政府举办的经济开发区在很短时间内

得以建立。但是，由于中国投资总量相对稳定，经济开发区数量激增分散了投资的集聚度，烂尾工程频

频出现，造成了大规模的耕地占用与资源浪费。因此，在 1993 年前后开展了对于经济开发区的集中清

理整顿，经济开发区设立的准入门槛得到提高。但是，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数量不断增加的经济开

发区背后，出现了生活条件恶化和城市无序发展等社会问题，尤其在大型城市中体现的更为显著。在
19 世纪末期的英国就曾出现过相似问题，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出版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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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新区的阶段性特征

资料来源：自制

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中提到开启“新
城运动（The New Town Movement）”的解决措施，建立环绕中心城市的小规模城市新组群。[17]中国出现

此类城市发展问题的时间较晚，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学界也逐渐开启对于“新城”模
式建设的研究。而作为“先试先行”的改革试验区域，国新区便率先转型，试行“新城”发展模式用以缓

解“大城市病”。
2017 年初得以批复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无论是在官方发布的文件上还是媒体的相关报道中，

均被提升至“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战略高度。这便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在吸纳国际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国情，开展的一次缓解“大城市病”的尝试。正确理解雄安新区，不仅需要与之前设立的所

有国新区进行纵向比较，同时也需要与北京的副中心—通州进行横向比较。这两个区域在规划之初均

被报导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不仅仅是因为雄安新区与通州的规划建设时间相近，同时也因为

二者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概念上看，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sub-CBD）是特大城

市—北京在扩张发展阶段出现的发展模式，也即在北京市内部规划出一片区域用来分散中心城区的

部分功能并缓解发展压力。但是，此类发展模式可能会形成城市“摊大饼”式发展。而另一种发展模式，
即雄安新区作为副中心级城市（sub city center）出现于北京市发展的成熟阶段，也即跳出城市，在北京

市外围建立一个可疏散中心城区部分功能的新城，从而由单一的特大城市走向网络型的城市群。这是

雄安新区作为一个改革试点释放出的国新区转型信号， 预示着今后国新区的发展方向可能会逐步走

向新城，成为网络型城市群形成的重要连接载体。由此可见，部分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还将雄安新区

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放在同一高度进行比较。这也存在一定的道理，因为三者都处于转折点的位置：
深圳特区是中国“新区”类改革试验的开端；浦东新区是将“经济特区”模式推广至中国内陆的转折；雄
安新区则是从“新区”向“新城”方向转变的创新性尝试。

（二）“新城”型国新区的特点

1.重新获得优惠政策支持

雄安新区在规划设计之初就由中央牵头决策与推动，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方面共同编制雄安新区建设规划。雄安新区的规划目

标是力图建设成为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城市，承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战略的实施。同时有效承接北

京的非首都功能，为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中国方案。但是，考虑到中国相对缺乏“新城”模式的建设经

验，且受到河北省自身资源条件的制约，若不提供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完成原始积累，规划方案便很难

开展与实施。
因此，在雄安新区的规划方案中特别指出要将其打造成为体制机制新高地，发挥其对深化改革开

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例如，在财税金融改革方面，对符合税制改革和新区建设方向的税收政策，将
在先行的制度框架内优先实施，支持国家级别

的交易平台等重大金融项目先行先试。而河北

省国税局也在总结国外经验，结合之前国新区

税收政策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 16 条税收政

策建议，其中对入驻雄安新区的企业增值税留

抵税额予以退税和企业所得税 “三免五减半”
等 6 条建议均被采纳。中央优惠政策是为了解

决国新区起步建设中遇到的特殊问题，如何正

确利用优惠政策培养自主建设发展的能力、如
何将政策优势内化为持续的生命力，都将是雄

安新区的今后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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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承载综合性经济功能的同时，还承担了完备的社会功能

从“新城”的定义中可见，“新城”的功能定位不仅涵盖了工商业等经济领域，同时也包含了居民住

宅、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社区。而作为“新城”型的雄安新区，在有序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起步过程中，集聚一批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在内的前沿信息技术产

业，引进包括现代金融、总部经济和生物技术等在内的重点项目，重点承接了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高
校和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事业单位等几大功能。同时进行城市外围五个组团的分工建设，布局电子

信息、生命科技、文化创新、军民融合和科技研发等产业，与起步区的产业建设相辅相成。在承接经济

和社会功能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从而形成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

五、结语

国新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设立时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国家政策取向的不同，国新区发展

呈现出阶段差异性。从功能定位的维度可将国新区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特区”型国新

区、“经济开发区”型国新区和“新城”型国新区。“经济特区”型国新区承担着综合性的功能定位，也享

受着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扶持。而“经济开发区”型国新区的功能范围有所缩减，承担着专项型的功能

定位，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也大幅度减少。“新城”型国新区的功能定位则出现了较大转变，从以

经济建设为主开始转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国家也配套了较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扶持。
从国新区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中也可看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缩影。“经济特区”型

国新区的建设阶段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发展的阻力较大，相关建设经验也相对短缺，国家需集

中力量在受到旧有体制和既得利益影响最稀薄的地区进行发展试验，用以维持对于这一建设模式的

信心，并向拥有更多重量级产业的中国内地进行推广。在这一发展模式获得成功并得到认可后，随着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以及国家均衡性发展战略的依次出台，集中建设国新区已不符合新的发展形势。
因此，为了配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计划，同时也为了大规模推广国新区发展模式，国新区的建设模式转

向了承担专项改革任务的“经济开发区”型。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步入平稳阶段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深

入推进，部分地区已出现了“大城市病”等发展难题。作为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国新区的功能定位也开

始从经济建设开始转向社会建设。
目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国新区的发展正处于“新城”型的建设初期。作为释放改

革信号的创新平台，“新城”型国新区的批复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接下来新城建设或将成为国新

区建设的主要方向，“大城市病”的日趋凸显也将成为城市转型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国新区功能转型

的实现不仅需要国新区自身及其所在的省份的共同推进，也需要整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支持与配合。自
雄安新区成立后，国家便相继出台了优惠政策鼓励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如 2019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

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力求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低碳之城、创新发展之

城和智能之城，为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指明方向。而在 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高标准

建设雄安新区，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从而实现京津冀的区域协同发展。由此可见，雄安新区的建设不

仅与整个首都圈的发展关系密切，也影响着国家区域性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
总体而言，划分国新区的历史类型不仅可以展现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

之上结合新时代的新形势预测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可以揭示出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

一定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在学术界，对国新区发展阶段的辨识及研究，可作为研究国新区发展模式的

简便方法，也可当作一个解读国新区演变规律的切入点。而在实务界，通过对比研究整个发展进程中

的国新区，揭示其演进的原因及规律，展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战略的历史进程，对经济建设新常态

下国新区的发展做出前瞻和预测。国家级新区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长时间、分阶段的建设，既不能

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在总结国新区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国新区在规划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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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其所处的发展阶段，避免盲目模仿、跟风建设，要因时制宜设立与建设国新区，最终实现区域的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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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ype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National New Areas in China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unctions Orientations

ZHANG Mengshi， GUO Yulo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 national new area is a comprehensive new district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nd functional zones，
Which i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undertaking the strategic tasks of n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national new area has increased， the spatial layout has been
gradually optimized， and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erfect，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
cern i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In China today， there are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areas that are easily confused
with national new area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Even within the 19 national new areas， the national new areas estab-
lished at different stage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s and assume different strategic missions. Therefore， 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the classifications of national new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e national new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types： "special economic zon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nd
"new city".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new area is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w city"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mphasize the rational division of historical types， to help correctly judge and grasp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national new
district， so as to establish reasonable strategic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s.

Keywords： National New Area； Type Division； Evolution Logic； Functional Ori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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